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專業人員證照補發申請單
1、 有關「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之電子或實體證照
2、 之補發事宜，依本申請單之規定。
1、 
2、 
3、 電子證照之補發
1、 專業人員欲申請補發電子證照者，請填具本申請單寄至本制度服務信箱tpipas@iii.org.tw，TPIPAS維運機構會儘速將證書檔案，回傳至您來信之信箱。
2、 所補發之電子證照之設計樣式恕不提供選擇，依下列規則定之：
i. 於2021年後取得資格之專業人員，為取得資格時之設計樣式。
ii. 於2021年以前取得資格之專業人員，或同時申請補發實體證照者，為本制度現行之設計樣式。
3、 電子證照之補發不收取額外費用。
4、 實體證照之補發
1、 專業人員欲申請補發實體證照者，請填具本申請單以及工本費之繳款證明（或信用卡持卡人授權書），寄至本制度服務信箱tpipas@iii.org.tw，TPIPAS維運機構會儘速將證照寄至申請單所載之收件地址。
2、 所補發之實體證照之設計樣式，均為本制度現行之設計樣式。
3、 實體證照之補發將酌收新台幣500元／張之工本費及運費。
5、 其他
1、 若針對證照補發仍有疑義或另有特殊需要（如：團體補發），敬請依本制度官方網站之聯絡方式聯絡本制度維運機構以進行諮詢或個別磋商。 
2、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i. TPIPAS維運機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為確認身分、進行證照之補發及（如必要）確認匯款是否完成或透過信用卡授權書進行交易，需請您透過本申請單提供姓名、英文姓名、TPIPAS帳號、電子信箱、聯絡方式、收件地址資訊、匯款資訊、信用卡資料，所蒐集之資訊將僅用於所述蒐集目的為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使用之期限為5年，使用地區為中華民國境內，使用對象為本為運機構。若您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TPIPAS維運機構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ii. 您可以依TPIPAS官網之聯絡方式向維運機構行使下列權利：
· 查詢或請求閱覽。
· 請求製給複製本。
· 請求補充或更正。
·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TPIPAS維運機構將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申請資料
	姓名：             
	英文姓名：              
	TPIPAS帳號：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申請補發項目

	個人資料管理師
	電子 實體   張
	證號：                          

	個人資料內評師
	電子 實體   張
	證號：                        

	個人資料驗證師
	電子 實體   張
	證號：                             


※所提供之英文姓名建議與護照相同。
※如您未申請實體證書，可以不提供收件地址。
繳費資訊
	繳款人：                
	聯絡電話：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個人發票（無統編）

	發票開立方式：多人合併開立 個別開立 其他

	網路銀行轉帳、ATM轉帳、銀行臨櫃轉帳（含無摺存款）

	繳費帳號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華南銀行(代碼008)｜和平分行｜帳號：9836507-0990017

	戶名：                  
	轉帳金額：                

	帳號末5碼：               
	繳款時間：      年   月   日   時   

	信用卡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聯合 JCB

	信用卡銀行：            
	信用卡號：       -       -       -       

	卡片效期：     /     
	金額：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我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本中心電子意見信箱服務，僅限於「當事人連絡」及「處理證照補發」之必要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或來電（02）6631-1033，由專人為您解決您的問題，請勿於主旨及內容中留下個人資料，
※在您提供資料前，您已瞭解並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TPIPAS維運機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於中華民國境內，供前述告知所述之蒐集目的利用。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保存相關事宜，依本所規定之相關作業程序辦理。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繳款單提供之服務窗口：專線（02）6631-1069、信箱tpipas@iii.org.tw。
※意見信箱處理時間說明：TPIPAS維運機構處理案件時間為1~5個工作天 (不含例假日)，惟若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資料爭議處理請求，將於30日內為准駁之決定，若駁回申請或需延長決定准駁時間，應附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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